附件1：

声明函（模板）
本公司（单位/机构）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机构）参加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本公司（单位/机构）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本公司（单位/机构）为  企业/单位/机构名称   ，属于____________行业，从业人员______________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资产总额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本公司（单位/机构）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填写。
本公司（单位/机构）已完全明白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申明如下：

1.本公司（单位/机构）提供的所有材料及报价单的有效期为90日。如中标，有效期将延至合同终止日为止。如有在投标有效期内失效的，本公司（单位/机构）承诺在中标后补齐一切手续，保证所有资格证明文件能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直至采购合同终止日有效。

2.本公司（单位/机构）愿意向贵单位提供任何与本项报价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单位需要，本公司（单位/机构）愿意提供本公司（单位/机构）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本公司（单位/机构）理解贵单位不一定接受最低投标价。本公司（单位/机构）如果中标，将保证履行合同中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合同中的全部任务。

3.本公司（单位/机构）作为法律、财务和运作上独立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投标人，在此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4.本公司（单位/机构）报价已包含应向知识产权所有权人支付的所有相关税费，并保证采购人在中国使用本公司（单位/机构）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时，如有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主张的，责任由本公司（单位/机构）承担。

5.本公司（单位/机构）与其他投标人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承诺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承诺未被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承诺本公司（单位/机构）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以下违法记录，或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期限已届满：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承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采购方有权拒绝与本公司（单位/机构）签订合同或提前终止合同，本公司（单位/机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单位/机构）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XX公司（单位/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